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德〔2012〕16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

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各区县教育局：

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一〔2012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：
1．按照《指导意见》的具体要求，结合本区县实际，加强管理指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支持学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。

2．指导学校及时总结交流家长委员会相关工作，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推广好模式、好做法，把典型案例和特色经验及时报送市教委，联系人：周烨；联系电话：23116791。

3．把家长委员会的有关工作内容和要求纳入教师日常培训体系，鼓励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，促进家校合作，优化育人环境。

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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